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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7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2022-086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增资扩股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公司增资扩股暨引进战略投

资者的议案》，同意引进株式会社日本触媒（以下简称“日本触媒”）和丰田通商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丰田通商”）对控股公司湖南福邦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福邦”）合计增资 230,973,452 元，并同意公司放弃本次

增资中的优先购买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湖南福邦股权比例从 90.60%

下降至 51.19%，但仍为湖南福邦的控股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公司增资扩股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2）。为使广大投资者能够充分、全面了解本次交易的情况，

现对日本触媒和上海丰田通商增资湖南福邦的交易定价予以进一步说明，具体内

容如下： 

一、历次股权变动及估值情况 

（1）2016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与长沙鑫联华源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联华源”）共

同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设立湖南博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事项（以下简称“博

氟科技”），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06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3%。 

（2）2018 年 8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博氟科技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

公司同意和衡阳爱立孚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爱立孚”）以现

金方式按 2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对博氟科技增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

新宙邦、爱立孚、鑫联华源分别持有博氟科技 59%、27.57%、13.43%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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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投资建设年

产 2,400 吨新型锂盐项目的议案》，公司同意以博氟科技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福

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福邦”）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年产 2,400

吨双（氟代磺酰）亚胺锂（LiFSI）项目（以下简称“新型锂盐项目”）。2018 年

08 月 27 日，湖南福邦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3）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对博氟科技增资事项，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爱立孚与鑫联华源均最终放弃对

博氟科技的增资权，公司以现金方式按 2.5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对博氟科技进行增

资 7,5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股权比例上升至 71.30%。2021 年 7 月 7

日博氟科技已完成了上述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4）2021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4,825.00 万元收购爱立孚持有的博氟科技 19.30%股权。本次交易中，公司聘请了

衡阳兴隆资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博氟科技进

行了评估，采用收益法对博氟科技整体评估值为 21,973.41 万元，折合每单位注

册资本 2.51 元，最终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确定交易价格为 2.50 元/注册资本。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博氟科技股权比例上升至 90.60%。 

（5）2021 年 11 月 11 日，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发挥资源整合优势，

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湖南福邦作为主体吸收合并其母公司博氟科技。

因本次合并前博氟科技、湖南福邦的财务报表都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

次吸收合并属于内部股权整合事项，不改变公司原有合并报表体系，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吸收

合并完成后，博氟科技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依法注销，公司与鑫联华源分别直

接持有湖南福邦 90.60%和 9.4%的股权比例。 

（6）2022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公司增资扩股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同意引进株式会社日本

触媒（以下简称“日本触媒”）和丰田通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丰田通商”）向湖南福邦合计增资 230,973,452 元，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以 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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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作为本次增资的交易价格，湖南福邦原股东新宙邦以及鑫联华源放弃

本次增资中的优先购买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湖南福邦股权比例从 90.60%

下降至 51.19%，但仍为湖南福邦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失去对湖

南福邦的控制权。 

二、交易协同效应显著 

日本触媒系一家以自主开发的触媒（催化剂）技术为核心业务的上市公司，

该公司在化工领域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及丰富经验，于 2013 年完成锂离子

电池用电解质 LiFSI的工艺技术开发并成功商业量产，是最早开发并成功商业化

量产该产品的生产厂家之一，具有先进的合成工艺、较强的研发实力和持续创新

能力，产品品质获得行业高度认可。上海丰田通商的股东丰田通商株式会社于

1948 年作为丰田集团的商社成立，围绕丰田汽车产业链为轴心不断扩大经营规

模，在丰田汽车集团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在锂离子电池领域

深耕多年，进出口贸易的材料涵盖正负极、隔膜、电解液及相关的原材料，拥有

强大的全球销售网络以及出色的市场推广能力。 

此次日本触媒及丰田通商以增资湖南福邦的形式，与公司进行强强联合，在

满足新型锂盐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同时，有利于各方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和

共同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新型锂盐项目的生产制造工艺、品牌效应、工

厂管理能力，提升公司在新型锂盐领域的地位及综合竞争力，强化对电解液中关

键核心原材料的战略布局，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次湖南福邦增资扩股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交易定价综合考虑了

湖南福邦目前的账面价值、发展阶段以及交易对手带来的多项协同效应，参考历

次投资估值经验，按照市场规则及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其他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在本次交易中，公司亦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后续将积极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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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